
一、重要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张智谋董事无法保证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理由是：表决依据不充分。

公司半年度财务报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公司负责人孟虎、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萍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张萍声明：保证半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二、公司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简介

Ａ

股简称

＊ＳＴ

广夏

Ａ

股代码

０００５５７

上市证券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清杰 ———

联系地址 宁夏银川市金凤区北京中路

１６８

号

Ｃ

座一楼 ———

电话

０９５１－３９７５６９６

———

传真

０９５１－３９７５６９６

———

电子信箱 ——— ———

（二）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１

、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以前报告期财务报表是否发生了追溯调整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期末增

减（

％

）

总资产（元）

３１７

，

８１２

，

０２６．４８ １０６

，

９８２

，

１４３．９５ １９７．０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元）

－２７４

，

７２２

，

４９１．５０ －５１０

，

１０６

，

２５５．０６ ４６．１５％

股本（股）

６８６

，

１３３

，

９９６．００ ６８６

，

１３３

，

９９６．００ 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

股）

－０．４ －０．７４３５ ４６．２％

资产负债率（

％

）

１８６．７９％ ５７７．８３％ ６７．６８％

报告期（

１－６

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营业总收入（元）

０．００ ０．００ ０％

营业利润（元）

２８

，

７３６

，

３０７．６９ －５

，

８３９

，

１８２．４７ ５９２．１３％

利润总额（元）

２８

，

７２４

，

２２６．６９ －５

，

８３９

，

１８２．４７ ５９２．１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２８

，

７４７

，

５４０．３２ －５

，

８１６

，

５３７．５３ ５９２．１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元）

－２５４

，

７７３．００ －９２３

，

７９７．１５ ７２．４３％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４２ －０．００９ ４２．６５％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４２ －０．００９ ４２．６５％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０％ ０％ ０％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

）

０％ ０％ ０％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１８

，

１３２

，

４３５．２９ ０．００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股）

－０．０２６５ ０

报告期末公司前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的说明（如有追溯调整，请填写调整说明）

总资产较上年增长

１９７．０７％

系报告期内收到宁夏宁东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３．１

亿元重组资金。

本期净利润增加系其他应收款计提的坏帐准备转回。

２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

适用

□

不适用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年初到报告期末金额（元）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的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

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

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３

，

３７６

，

７６６．３２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

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

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

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

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３２

，

３８９

，

６５０．５１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

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

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１２

，

０８１．００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所得税影响额

１

，

５１０．１３

合计

２９

，

００２

，

３１３．３２ －－

３

、同时按照国际会计准则与按中国会计准则披露的财务报告中净利润和净资产差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４

、同时按照境外会计准则与按中国会计准则披露的财务报告中净利润和净资产差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股本变动及股东情况

（一）股本变动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二）前

１０

名股东、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

／

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前

１０

名股东、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股东总数

６５

，

４５２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

）

持股总数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宁夏宁东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１４．６３％ １００

，

３６４

，

１８１ １７

，

６１４

，

００８

宁夏担保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１．０９％ ７

，

４８３

，

４０１ ７

，

４８３

，

４０１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 国有法人

０．５３％ ３

，

６３８

，

０００ ０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０．４５％ ３

，

１０８

，

８２３ ０

北京德中润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０．３９％ ２

，

６８２

，

１２６ ０

孟文才 境内自然人

０．３６％ ２

，

４３８

，

５７０ ０

周茜如 境内自然人

０．３１％ ２

，

１０５

，

７８５ ０

大象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０．２７％ １

，

８３４

，

０００ ０

深圳市艾韬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０．２６％ １

，

８０３

，

４９６ ０

傅德毅 境内自然人

０．２４％ １

，

６７８

，

２００ ０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宁夏宁东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８２

，

７５０

，

１７３ Ａ

股

８２

，

７５０

，

１７３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

３

，

６３８

，

０００ Ａ

股

３

，

６３８

，

０００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３

，

１０８

，

８２３ Ａ

股

３

，

１０８

，

８２３

北京德中润投资有限公司

２

，

６８２

，

１２６ Ａ

股

２

，

６８２

，

１２６

孟文才

２

，

４３８

，

５７０ Ａ

股

２

，

４３８

，

５７０

周茜如

２

，

１０５

，

７８５ Ａ

股

２

，

１０５

，

７８５

大象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１

，

８３４

，

０００ Ａ

股

１

，

８３４

，

０００

深圳市艾韬投资有限公司

１

，

８０３

，

４９６ Ａ

股

１

，

８０３

，

４９６

傅德毅

１

，

６７８

，

２００ Ａ

股

１

，

６７８

，

２００

北京兴业源投资有限公司

１

，

６６０

，

４０６ Ａ

股

１

，

６６０

，

４０６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及）一致行动人的说明 无

（三）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新控股股东名称 宁夏宁东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新控股股东变更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０１

月

１６

日

新控股股东变更情况刊登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０１

月

１７

日

新控股股东变更情况刊登报刊 证券时报

新实际控制人名称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新实际控制人变更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０１

月

１９

日

新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刊登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０１

月

１９

日

新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刊登报刊 证券时报

四、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一）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

姓名 职务

期初持股数

（股）

本期增持股

份数量（股）

本期减持股

份数量（股）

期末持股数

（股）

其中：持有限

制性股票数

量（股）

期末持有股

票期权数量

（股）

变动原因

孟虎 董事长、总裁

１３４

，

４００ ０ １３４

，

４００ ０ ０ ０

司法过户

鲍金全 董事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柏青 董事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段喜民 董事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张智谋 董事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赵明杰 董事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张文君 独立董事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袁晓玲 独立董事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潘忠宇 独立董事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辛万社 监事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刘彬 监事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刘贵斌 监事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汪继宏 副总裁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冯家海 副总裁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薛小梅 副总裁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张萍 财务总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王清杰 董事会秘书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五、董事会报告

（一）主营业务分行业、产品情况表

单位：元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

）

营业成本比上年

同期增减（

％

）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

）

主营业务产品情况

分产品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

）

营业成本比上年

同期增减（

％

）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

）

毛利率比上年同期增减幅度较大的原因说明

（二）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单位：元

地区 营业收入 营业收入比上年同期增减（

％

）

（三）主营业务及其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的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四）主营业务盈利能力（毛利率）与上年相比发生重大变化的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五）利润构成与上年相比发生重大变化的原因分析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内，公司较上年同期增加

３４５６．３４

万元，主要是其它应收款计提的坏帐准备转回所致。

（六）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１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

适用

√

不适用

２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七）董事会下半年的经营计划修改计划

□

适用

√

不适用

（八）对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九）董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十）公司董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上年度“非标准审计报告”涉及事项的变化及处理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希会审字（

２０１２

）

１０５２

号），审计报告全文如下：

广夏（银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委托，审计后附的广夏（银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夏实业公司”）财务报表，包括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合并及母公司

资产负债表，

２０１１

年度的合并及母公司利润表、合并及母公司现金流量表和合并及母公司股东权益变动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

一、管理层对财务报表的责任

编制和公允列报财务报表是广夏实业公司管理层的责任，这种责任包括：（

１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财务报表，并使其实现公允

反映；（

２

）设计、执行和维护必要的内部控制，以使财务报表不存在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重大错报。

二、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执行审计工作的基础上对财务报表发表审计意见。但由于

“三、导致无法表示意见的事项”段中所述的事项，我们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为发表审计意见提供基础。

三、导致无法表示意见的事项

１

、广夏实业公司已资不抵债，主要经营性资产已被法院拍卖。广夏实业公司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６

日被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中院裁定进入重

整程序。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９

日，广夏实业公司管理人收到银川中院作出的（

２０１０

）银民破字第

２－４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批准《广夏（银川）实业股份有

限公司重整计划》。重整计划拟定以宁夏宁东铁路股份有限公司及（或）其关联方为广夏实业公司的重组方。资产重组方案和重组方的最终确

定尚未召开股东大会进行审议表决和经中国证监会批准，故我们无法判断广夏实业公司继续按照持续经营假设编制的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报表是

否合理。

２

、我们无法实施必要的审计程序，以针对广夏实业公司财务报表所反映的应收广夏（银川）贺兰山葡萄酿酒有限公司人民币

１６

，

１９４．８３

万

元（详见财务报表附注“十一、

２

”）款项的存在性及可收回金额，以及按

５０％

比例计提坏账准备金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３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广夏实业公司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宁夏大展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存货余额

４９３．５６

万元，账面价值

４９３．５６

万元；

广夏（银川）贺兰山葡萄酒销售有限公司存货余额

４０４．９３

万元，跌价准备

４０４．９３

万元；宁夏金色枸杞产业开发有限公司存货余额

４５．６８

万元，跌

价准备

４５．６８

万元。合计上述存货余额为

９４４．１７

万元，跌价准备为

４５０．６１

万元，账面价值为

４９３．５６

万元，占年末资产总额的

４．６１％

。我们无法实施

存货的监盘程序，亦无法实施其他替代审计程序，以对年末存货的数量和状况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４

、广夏实业公司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预收账款余额合计

６１７．５２

万元，其中：账龄

２

至

３

年

１１５．９４

万元，

３

年以上

５０１．５８

万元，我们未能通过实施函证等审计程序获取预收账款长期挂账合理性的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四、无法表示意见 由于“三、导致无法表示意见的事项”段所述事项的重要性，我们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为发表审计意见提

供基础，因此，我们不对广夏实业公司财务报表发表审计意见。

董事会就该审计意见专项说明如下：

１

、关于持续经营能力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公司债权人北京九知行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公司资不抵债、无经营性资产为由向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对公司进行重整。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６

日，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公司进入重整程序。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８

日，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批准了《重整计划》，裁定宁夏宁东铁路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东铁路”）及（或）其关联方为拟定重组方。按照《重整计划》，公司全体股东让渡的

１００

，

４３０

，

２４５

股股份中的

１００

，

４２３

，

１２０

股份已过户至宁东铁路名下，宁东铁路已足额支付了

３．２

亿元现金，用于按《重整计划》确定的清偿比例清偿债务。

根据《重整计划》，宁东铁路将通过定向增发等方式向公司注入净资产评估值不低于人民币

４０

亿元的优质资产，在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

公司连续三个会计年度净利润合计不低于人民币

１０

亿元。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将彻底改善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因重大资产重组需经公司

股东大会和中国证监会批准，因此存在不确定性。

报告期内，资产重组工作正在推进中。

２

、关于与酿酒公司债权问题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公司（银广夏）、酿酒公司、中国农业银行、浙江长金等单位签订《广夏（银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转债协议》（以下简称《转债协

议》），同时，公司与浙江长金签订《定向转增股份协议书》，协议约定：由浙江长金承担酿酒公司应付中国农业银行的债务

１．６１

亿元（截至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３１

日，利息为

０．５５

亿元），作为对浙江长金承接原债务、解除银广夏及原债务人债务负担的补偿，公司以定向转增的方式向浙江长金发行

银广夏的股份，浙江长金获得银广夏股份后应将其全额质押给中国农业银行作为偿还所承接债务的保障。公司作为原控股子公司酿酒公司

应付中国农业银行债务的担保人，对变更后的债务继续承担担保责任，中国农业银行同意在浙江长金归还上述承接的还款责任之日，或获得

该等股票质押之日，以先发生的为准，解除公司的保证担保责任。协议签订后，公司按照协议的约定转增股份给浙江长金，浙江长金没有依照

协议完全履行合同，只偿还了本金

５５００

万元，也没有将转增的股票质押给农业银行。银广夏保证责任未能解除。

根据公司

２００９

年年度报告，对于浙江长金承担公司原控股子公司酿酒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的债务和公司通过向浙江长金定向增发股票

的方式就以上承债交易向其支付对价的经济交易，公司认为：由于承担债务和定向增发两笔交易之间存在联结关系，其本质为公司的全体股

东代酿酒公司偿还债务。公司认为，公司基于原担保合同向农行承诺的担保义务和转债协议的约定，以定向转增股份的方式为酿酒公司等原

债务人向长金公司代偿债务的行为，客观上解除了酿酒公司等原债务人对原债权人的债务负担，酿酒公司等债务人未支付任何对价。据此，

公司应获得对酿酒公司等原债务人的追偿权，公司将在适当时候通过诉讼方式向酿酒公司等债务人进行追讨。 公司进入重整程序后，管理

人已致函酿酒公司，要求其向公司履行上述款项的偿还义务。但酿酒公司对公司所持追偿权不予承认，也未履行偿付义务。

另外，因浙江长金未按照《转债协议》的约定向中国农业银行清偿债务，中国农业银行以浙江长金、银广夏、酿酒公司等为被告向宁夏高

院提起诉讼。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７

日，宁夏高院判决浙江长金向农业银行履行清偿义务，浙江长金未能清偿的，银广夏承担相应的保证责任，酿酒公司

承担相应的抵押责任。在重整债权申报期内，中国农业银行也向管理人申报了债权，管理人将按照重整计划履行清偿义务。

本届董事会成立后，对账上记载的应收酿酒公司的款项进行了研究。本届董事会认为，浙江长金承担酿酒公司债务的行为，与公司将资

本公积金转增的股份定向转增给浙江长金的行为存在实质上的关联。浙江长金承担酿酒公司债务，本应由酿酒公司向浙江长金支付承债对

价或者对其作出补偿，但事实上，酿酒公司并未支付任何对价或作出任何补偿，而是由银广夏代酿酒公司补偿了浙江长金。银广夏将资本公

积金转增成公司的股份给予了浙江长金，浙江长金才同意承继酿酒公司主债务人的地位，酿酒公司的主债务才得以消除。银广夏是上市公

司，不会无偿代替其他公司偿债，无论是基于交易公平合理的基本法理，还是出于保护上市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银广夏都享有对酿酒公司

的追偿权，而且《转债协议》并未约定银广夏放弃对酿酒公司的追偿权。因此，银广夏对酿酒公司享有追偿权。本届董事会将依法追收对酿酒

公司的该笔应收款。目前，董事会正在研究追讨这笔款项的具体方案。同时，本着谨慎性原则，银广夏在

２００９

年对这笔应收款项计提了坏帐准

备。

３

、关于存货无法盘点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控股子公司广夏（银川）贺兰山葡萄酒销售有限公司（简称“销售公司”）、宁夏金色枸杞产业开发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枸杞公司”）存放于酿酒公司库房的存货余额为

４５０．６１

万元。鉴于酿酒公司在报告期仍不配合销售公司、枸杞公司对上述存货进行盘

点，上述存货的变现仍存在不确定性。本着谨慎性的原则，销售公司、枸杞公司董事会、股东会已决定对上述存货全额计提坏帐准备。宁夏大

展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存货余额

４９３．５６

万元，对应银行长期借款

７８５．１２

万元，该存货已被债权人扣押，公司董事会已责成经营班子尽快协商有

关方办理抵债手续。

报告期内，就存货问题的解决，公司与酿酒公司进行了多次协商。经多方努力，报告期后已收回部分库存商品，此项工作仍在继续进行

中。

４

、关于预收账款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纳入合并范围的各子公司预收账款余额合计

６１７．５２

万元，其中：账龄

２

至

３

年

１１５．９４

万元，

３

年以上

５０１．５８

万元。公司董

事会已责成经营班子核实预收账款的情况并提出解决方案。

公司拟在处置资产时统一处理。

六、重要事项

（一）收购、出售资产及资产重组

１

、收购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收购资产情况说明

２

、出售资产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出售资产情况说明

３

、自资产重组报告书或收购出售资产公告刊登后，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及对报告期经营成果与财务状况的影响

□

适用

√

不适用

（二）担保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公司对外担保情况（不包括对子公司的担保）

担保对象名称

担保额度相

关公告披露

日期

担保额度

实际发生日期

（协议签署日）

实际担保金额 担保类型 担保期

是否履行

完毕

是否为关

联方担保

（是或否）

固原广夏

＊１ １９５

１９９７

年

０２

月

０３

日

１９５

保证

３

年 否 否

牛黄一基地

＊１ ２００

１９９８

年

０９

月

２３

日

２００

保证

３

年 否 是

牛黄一基地

＊１ ２００

１９９８

年

１２

月

０９

日

２００

保证

３

年 否 是

牛黄一基地

＊１ ３００

１９９８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

３００

保证

３

年 否 是

海洋物产

＊１ ３７５

２００４

年

０１

月

１９

日

３７５

保证

３

年 否 否

葡萄酒

＊２ ３

，

４０３．６３

１９９８

年

１２

月

０１

日

３

，

４０３．６３

保证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 否 是

葡萄酒

＊１ ３

，

０００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

３

，

０００

保证

１

年 否 是

葡萄酒

＊１ ４００

１９９９

年

０４

月

３０

日

４００

保证

７

年 否 是

葡萄酒

＊１ ４５０

１９９９

年

０９

月

２２

日

４５０

保证

３

年 否 是

葡萄酒

＊１ １

，

０００

１９９９

年

０９

月

０９

日

１

，

０００

保证

３

年 否 是

葡萄酒

＊１ １

，

０００

１９９９

年

０８

月

１８

日

１

，

０００

保证

２

年 否 是

葡萄酒

＊１ ５００

１９９９

年

０１

月

２９

日

５００

保证

２

年 否 是

葡萄酒

＊１ ２００

１９９９

年

０５

月

０６

日

２００

保证

３

年 否 是

葡萄酒

＊１ ９５０

１９９８

年

０７

月

２４

日

９５０

保证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 否 是

葡萄酒

＊１ １

，

２００

１９９８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

１

，

２００

保证

２００５

年

６

月 否 是

葡萄酒

＊１ ７００

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

７００

保证

２．５

年 否 是

葡萄酒

＊１ ６００

２０００

年

０６

月

２５

日

６００

保证

５

年 否 是

葡萄酒

＊１ １

，

０００

２０００

年

０３

月

２７

日

１

，

０００

保证

５

年 否 是

报告期内审批的对外担保额度合

计（

Ａ１

）

０

报告期内对外担保实际发生额

合计（

Ａ２

）

０

报告期末已审批的对外担保额度

合计（

Ａ３

）

０

报告期末实际对外担保余额合

计（

Ａ４

）

１５

，

６７３．６３

公司对子公司的担保情况

担保对象名称

担保额度相

关公告披露

日期

担保额度

实际发生日期

（协议签署日）

实际担保金额 担保类型 担保期

是否履行

完毕

是否为关

联方担保

（是或否）

报告期内审批对子公司担保额度

合计（

Ｂ１

）

０

报告期内对子公司担保实际发

生额合计（

Ｂ２

）

０

报告期末已审批的对子公司担保

额度合计（

Ｂ３

）

０

报告期末对子公司实际担保余

额合计（

Ｂ４

）

０

公司担保总额（即前两大项的合计）

报告期内审批担保额度合计（

Ａ１＋

Ｂ１

）

０

报告期内担保实际发生额合计

（

Ａ２＋Ｂ２

）

０

报告期末已审批的担保额度合计

（

Ａ３＋Ｂ３

）

０

报告期末实际担保余额合计

（

Ａ４＋Ｂ４

）

１５

，

６７３．６３

实际担保总额（即

Ａ４＋Ｂ４

）占公司净资产的比例

其中：

为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的金额（

Ｃ

）

１５

，

１０３．６３

直接或间接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７０％

的被担保对象提供的债务担保

金额（

Ｄ

）

１５

，

２９８．６３

担保总额超过净资产

５０％

部分的金额（

Ｅ

）

１５

，

６７３．６３

上述三项担保金额合计（

Ｃ＋Ｄ＋Ｅ

）

１５

，

６７３．６３

未到期担保可能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说明

＊１

：详见七“重要事项”（三）重大诉讼事项。

＊２

：

１９９８

年

１２

月，酿酒公

司在世行贷款

３

，

４０３．６３

万元，本公司为该贷款提供了连带担保责任。

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说明

（三）非经营性关联债权债务往来

是否存在非经营性关联债权债务往来

√

是

□

否

单位：万元

关联方

向关联方提供资金 关联方向上市公司提供资金

发生额 余额 发生额 余额

广夏（银川）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３６７．７ ２５０

北京广夏尼阿迈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１

，

８４８．３９

北京广夏尼阿迈食品有限公司

１

，

４４９．１８

广夏（银川）天然物产有限公司

０．２７ ４４．７９

广夏（银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一牛

黄基地

４９０．０２

北京广夏鸿业经贸发展有限公司

２８０

广夏制药、天然物产的资产

４

，

１０７．９４

银川广夏春之醇保健品有限公司

１９３．６

银川昊都酒业有限公司

６９７．０２

北京银广夏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５９．５６ ７０

深圳市银广瑞贸易有限公司

４９．６８ １９．６７

广夏（银川）广告有限公司

３８．４

宁夏贺兰山葡萄酒业有限公司

１０．４７

西部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１．８３ ６．６５

中联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８．１５ １６７．３６

广夏（银川）贺兰山葡萄酿酒有限公司

２９

，

１３４．６６ １０．２２

宁夏夜光庄园酿酒有限公司

９９５

浙江长金实业有限公司

４０

宁夏宁东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９７０ ３０

中电广夏科教信息资源发展中心有限

公司

５２．６５

怀来广夏沙产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７３６．４１

湖北广夏商贸有限公司

１１０．１９

北京银广夏天然药物工程研究有限公

司

５６０

合计

３４

，

６２８．９２ －９７０ ７

，

２００．８９

其中：报告期内上市公司向控股股东及其子公司提供资金占用的发生额万元，余额

２９

，

１４２．８

万元。

（四）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１．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浙江长金、本公司、酿酒公司、大展房地产债务转移合同纠纷案

本公司原下属子公司酿酒公司、固原地区淀粉公司、广夏（银川）股份有限公司第一牛黄基地、北戴河广夏海洋物产有限公司在中国农业

银行贷款

１２

，

２７０

万元（本金），本公司及子公司大展房地产为上述贷款承担了连带担保责任。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末，上述企业与农业银行、浙江长金签

订《转债协议》：浙江长金承接了上述企业对农业银行的

１７

，

８１７．６２

万元债务（含利息）。本公司对债务人变更后的债务继续承担担保责任。同

时，作为对浙江长金承接标的债务的补偿，本公司将原计划用资本公积金向农业银行定向转增股份抵偿标的债务改为向浙江长金定向转增

股份。农业银行同意在本协议生效后，于浙江长金按照其与农业银行就标的债务达成的还款计划履行完毕还款责任之日，或农业银行获得该

等股份质押之日，解除本公司就标的债务所承担的保证担保责任，同时解除在标的债务目前的抵押物上所设定的抵押。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６

日，本公

司将定向转增的股份过户至浙江长金名下，完全履行了协议约定的义务。但浙江长金未全额向农业银行支付款项，也未与农业银行办理股份

质押手续，其所持本公司股票被浙江长金的其他债权人全数质押冻结。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５

日，农业银行将浙江长金（第一被告）、本公司（第二被告）、酿酒公司（第三被告）、大展房地产（第四被告）诉至宁夏回族自治

区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宁夏高院”）。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７

日，宁夏高院作出（

２０１０

）宁民商初字第

２

号民事判决，判决内容如下：（

１

）浙江长金在

本判决生效后

１５

日内支付给农业银行债务本金

６

，

７６９．９

万元及利息（自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３１

日起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的利息

１１７２．１

万元，及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１

日起至付清之日止的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

２

）本公司管理人对上述债务中的本金

６

，

３９４．９

万元及利息（自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３１

日起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的利息

１

，

１０１．７７

万元，及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１

日起至本息付清之日止的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承

担连带清偿责任。其履行连带清偿义务后，有权向浙江长金实业有限公司追偿；（

３

）如浙江长金不能偿还原告农业银行上述借款，原告农业银

行有权对酿酒公司设定的抵押物折价或者拍卖、变卖所得的价款优先受偿（包括最高额抵押

３

，

０００

万元，其它抵押

１

，

５５０

万元及利息，按中国人

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酿酒公司履行连带清偿义务后，有权向浙江长金公司追偿；（

４

）驳回农业银行的其它诉讼请求。判决书同时规

定，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

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４３８

，

９００

元，保全费

５

，

０００

元，由被告浙江长金负担。

判决生效后，农业银行向宁夏高院申请强制执行。宁夏高院受理了农业银行的执行申请，作出（

２０１１

）宁高执裁字第

１３

号裁定书，裁定续行

冻结被执行人浙江长金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享有的“

ＳＴ

银广夏”（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５７

）限售流通股

２４

，

９４４

，

６６８

股及产生的

红股、配股（含转增股），冻结期限内不得擅自处分被冻结的投资权益（或股权），冻结期限为

１

年。同时，宁夏高院作出（

２０１１

）宁高法执通字第

１３

号执行通知书，通知浙江长金、本公司、酿酒公司履行判决书确定的义务，并要求本公司按照财产申报表的格式在

７

日内报告当前以及收到执

行通知书之日前一年的财产情况。在执行过程中，宁夏高院依法作出（

２０１１

）宁高执裁字第

１３－１

号裁定、（

２０１１

）宁高执裁字第

１３－２

号裁定，裁定

划拨被执行人酿酒公司存款

３１

，

２１３

元，裁定冻结、扣划被执行人浙江长金、本公司管理人、酿酒公司银行存款

７

，

９４２

万元，被执行人银行存款偿

还不足部分，则查封、扣押、拍卖、变卖其相应价值的财产。

在重整债权申报期内，农业银行向管理人申报了债权，管理人将按照重整计划履行清偿义务。

２

、关于与酿酒公司债权问题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１８

日，本公司向宁夏高院提起诉讼，请求宁夏高院判令酿酒公司偿还欠本公司

１０５

，

０８５

，

７２４．５１

元款项及利息

５６

，

７７８

，

９２３．１０

元（利息自

１９９８

年

１

月

１

日按欠款金额累计计算，算至起诉之日）合计

１６１

，

８６４

，

６４７．６１

元。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２６

日，宁夏高院下达受理案件通知书。同日，

本公司向宁夏高院申请对酿酒公司价值

１．６３

亿元人民币的资产采取财产保全措施。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宁夏高院（

２００９

）宁民商初字第

１１

号《民

事判决书》判令被告酿酒公司偿还欠付本公司欠款

１０５

，

０８５

，

７２４．５１

元，并自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欠款利息至判

决生效之日为止。酿酒公司不服，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２０１１

）民二终字第

１７

号民事判决书驳回酿酒公司上诉，维持原判。判决生效后，酿酒公司未

按照判决确定的期限履行还款义务。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公司管理人向宁夏高院申请强制执行。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５

日，宁夏高院（

２０１１

）宁高法执裁字第

６－１

号《执行裁定书》，裁定“冻结、划拨被执行人酿酒公司在金融机构的存款

１２０

，

１５４

，

８３０．８２

元，如无存款则查封、扣押、拍卖、变卖被执行人相应

价值的财产或提取被执行人相应价值的收入、冻结被执行人的投资权益或股权予以转让清偿债务”。

报告期内，公司在宁夏高院主持下与酿酒公司就上述债权的回收进行了多轮商谈，但未取得实质性进展。

３．

天津市宜兴埠第五农工商联合公司诉天津创业（集团）有限公司租赁合同纠纷案，银广夏被追加为被执行人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

５

日，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就原告天津市宜兴埠第五农工商联合公司与天津创业（集团）有限公司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作出

“（

２００４

）一中民四初字第

１４９

号”《民事判决书》。法院判决：（

１

）解除双方于

１９９８

年

３

月

１８

日签订的厂房、设备租赁合同及

１９９９

年

５

月

４

日签订的华

兴塑料二厂合作协议；（

２

）自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由被告一次性给付原告被拖欠的债权本金

８２０．６

万元；（

３

）自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由被告

一次性给付原告自

２００３

年

１

月

１

日起至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止，因占用原告厂房及设备资产的占用费

３６５

万元；（

４

）驳回原告对腾交租赁标的物的诉

讼请求。（

５

）原告其他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２００５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

２００５

）津高民一终字第

０１３９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１

）维持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

２００４

）一中民四初字第

１４９

号”民事判决第二项、第三项、第五项及案件受理费负担部分；（

２

）撤销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０４

）一中民四

初字第

１４９

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四项；（

３

）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创业公司将承租的坐落于北辰区宜兴埠镇红旗路西

７

号院、厂房，以及

合作经营的坐落于北辰区新宜白大道南侧五街工业小区内的天津市华兴塑料制品二厂的厂院、厂房返还给宜兴埠公司，上述财产均以双方

当事人订立的租赁合同、合作协议及机器设备明细表约定的内容为准；（

４

）宜兴埠及创业公司执行本判决第三项，均不得违反北京市高级人

民法院及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涉讼财产已作出的且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定书及协助执行通知书所确定的查封事项；（

５

）驳回上诉

人其他上诉请求。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

２００９

）一中执裁字第

１２１

号《民事裁定书》。申请人天津市宜兴埠第五农工商联合公司向

法院提出追加广夏（银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为被执行人的申请。法院裁定追加被申请人广夏（银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为本案被执行人，对

被执行人天津创业不能清偿部分的债务在注册资金不实的范围内承担民事责任。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

日，公司向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复议申请，请求法院撤销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０９

）一中执裁字第

１２１

号”《民事

裁定书》，并依法裁定申请人不承担任何责任。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４

日，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组织听证，管理人根据《企业破产法》规定向天津高院申请中止执行裁定的复议程序，同时向天津市

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申请中止执行程序。管理人已收到天津高院作出的（

２０１０

）津高执复字第

０００４

号《执行裁定书》，裁定驳回银广夏的复议申

请。

报告期后，公司已委托律师事务所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申诉。

４．

山东鲁北企业集团总公司诉广夏（固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广夏（银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购销欠款案

２００１

年

９

月

２５

日，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

２０００

）滨中经初字第

５２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１

）广夏（固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于

判决生效十日内偿还山东鲁北企业集团总公司货款

４０５４１００

元及从

２０００

年

３

月

１

日起，至判决给付之日期间按每日万分之二点一计算的违约

金。（

２

）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被告广夏（固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财产依法强制执行仍不能履行前款债务时，由被告广夏（银川）实业

股份有限公司代为偿还前款剩余债务。（

３

）驳回山东鲁北企业集团总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６

日，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

“（

２００４

）滨中执字第

４２－４

号”《执行裁定书》，裁定被执行人广夏（银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在广夏（银川）贺兰山葡萄酿酒有限公司

６２％

的股权

及相应的其他权利归买受人中联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所有。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０

日，广夏（银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代理律师向滨州中院递交《执行回转申请书》，请求法院将依司法程序拍卖的原申请人持

有的广夏（银川）贺兰山葡萄酿酒有限公司

６２％

的股权执行回转归申请人持有。

截止本报告日，公司尚未收到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收到本公司《执行回转申请》的相关手续文件。

５．

宁夏金色枸杞产业开发有限公司诉银川经济技术开发区顺达贸易有限公司债权转让纠纷案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１

日，宁夏金色枸杞产业开发有限公司将银川经济技术开发区顺达贸易有限公司诉至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请求法院判令被

告向原告偿还欠款

１

，

２２５

，

０００

元，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４

日，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就宁夏金色枸杞产业开发有限公司与银川经济

技术开发区顺达贸易有限公司债权转让纠纷一案作出（

２００９

）金民初字第

１５９９

号《民事调解书》，经法院主持调解，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如下协

议：被告银川经济技术开发区顺达贸易有限公司同意于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８

日一次性偿还原告欠款

１

，

２２５

，

０００

元。案件受理费

１５８２５

元减半收取，由原

告负担。双方当事人一致同意本调解协议自双方在调解协议上签名或捺印后即具有法律效力。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４

日，银川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顺达贸易有限公司提起复议申请。申请事项：撤销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２０１０

）金执监字第

４６

号

民事裁定书、（

２００９

）金民初字第

１５９９

号民事调解书、（

２００９

）金执监字第

９７３

号执行裁定书。 报告期前，该案已进入执行阶段，金凤区法院已经

将顺达贸易

１２１

万元划至法院账户。经银广夏管理人申请，金凤区法院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７

日，宁夏金色枸

杞产业开发有限公司向兴庆区人民法院申请恢复本次执行程序，将执行款项划转至金色枸杞产业开发有限公司指定的账户中。

报告期后，已执行完毕。

６．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兰州办事处诉大展房地产、周静、刘智华、段志刚、杜智远、宋琪、杨生明、魏超群、马建军、秦艳、吕蓓、王克龙、王

苗、瞿立民、张志珍、刑国璐、张刚、魏舜群、秦文、王玉杰、王舒等债权转让合同纠纷等系列案

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兰州办事处诉大展房地产、周静等人的民事判决书共计

１２

个（（

２００９

）兴民商初字第

１２３

号

－

第

１３４

号），诉讼标的合计

４０３．５８

万元。根据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已生效的

１２

份判决书，大展房地产应向原告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清偿债务

４０７．９７

万元。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起，该系列案均已进入执行程序。

报告期内，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作出（

２０１０

）兴执字第

２４０９

号《执行裁定书》，依据已经发生效力的（

２００９

）兴民商初字第

１２８

号民事判决

书，冻结、划转大展房地产公司银行存款

２６７

，

９００．７４

元或查封、扣押同等价值的财产以抵偿欠款。

７

、酿酒有限公司诉银川春之醇保健品有限公司建设用地使用权纠纷案，广夏（银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２７

日，酿酒公司将银川春之醇保健品有限公司诉至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将银川市开发区

１５

号路（现更名

为富民巷）东原告办公楼及厂房用地

１４

，

１５２．５

平方米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过户至原告名下，并赔偿原告经济损失

１０

万元。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９

日，公司

向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递交（以下简称“金凤区法院”）《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诉讼请求书》，申请法院判决位于银川市开发区

１５

号路

东申请人原住所地的

１４１５２．５

平方米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过户至申请人名下；本案案件受理费由酿酒公司和银川春之醇保健品有限公司承担。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９

日，金凤区法院作出“（

２００９

）金民初字第

１５３４

号”《民事判决书》。法院判决：（

１

）驳回原告酿酒公司的诉讼请求；（

２

）驳回第三

人银广夏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诉讼保全费由原告酿酒公司负担。原告酿酒公司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银川中院受理了此案，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２

日开庭审理。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８

日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９

日，宁夏高院通知管理人，酿酒公司就二审生效判决申请再审。

（五）其他重大事项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１

、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证券投资情况的说明

２

、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３

、报告期内资金被占用情况及清欠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截止报告期末，上市公司未完成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清欠工作的，董事会提出的责任追究方案

□

适用

√

不适用

４

、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公司持股

５％

以上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等有关方在报告期内或持续到报告期内的以下承诺事

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项 承诺人 承诺内容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１

、中联实业股份有限公

司

２

、深圳市广夏文化实

业发展有限公司

３

、宁夏

综合投资公司

４

、广东京

中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５

、

银川培鑫投资有限责任

公司

１

、非流通股东承诺事项（

１

）公司非流通股股东中联实业股份

有限公司、深圳市广夏文化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宁夏综合投

资公司、广东京中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和银川培鑫投资有限责

任公司均承诺：本承诺人将遵守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履

行法定承诺义务。（

２

）公司非流通股股东中联实业、深文化、

宁夏投资、京中投资和培鑫投资均承诺：在可以与全部或部

分中小股民诉讼原告达成上述调解协议和

／

或撤诉安排的情

况下，代为承担应向该等原告承担的责任；在需要支付追加

对价的情况下，代为支付追加对价。代为垫付后，未明确表示

同意的非流通股股东所持股份（无论该等股份的所有权是否

发生转移）如上市流通，应当向代为垫付的相应非流通股股

东偿还因代为垫付所形成的债务，或者取得代为垫付的相应

非流通股股东的同意。

２

、公司非流通股股东中联实业、深文

化、宁夏投资、京中投资和培鑫投资均承诺：未按承诺文件的

规定履行承诺时，将赔偿其他股东因此而遭受的损失。

３

、承

诺人声明公司非流通股股东中联实业、深文化、宁夏投资、京

中投资和培鑫投资均承诺将忠实履行承诺，承担相应的法律

责任。除非受让人同意并有能力承担承诺责任，本承诺人将

不转让所持有的股份。

已履行，尚有部分

非流通股东未办理

偿还代垫股份及解

除限售手续。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

告书中所作承诺

宁夏宁东铁路股份有限

公司

一、关于保持上市公司独立性的承诺 为了保护广夏（银

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合法利益，维护广大中小投资者的

合法权益，在本公司作为银广夏第一大股东期间，将保证与

银广夏做到人员独立、资产独立完整、业务独立、财务独立、

机构独立，具体承诺如下： （一）保证上市公司人员独立

１

、保

证上市公司的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等高

级管理人员均专职在上市公司任职并领取薪酬，不在承诺人

及其第一大股东、全资附属企业、控股公司担任除董事、监事

以外的职务。

２

、保证上市公司的劳动、人事及工资管理与承

诺人之间完全独立。

３

、承诺人向上市公司推荐董事、监事、

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人选均通过合法程序进行，不干预上市

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行使职权作出人事任免决定。（二）保

证上市公司资产独立完整

１

、保证上市公司具有与经营有关

的业务体系和相关的独立完整的资产。

２

、保证上市公司不

存在资金、资产被承诺人占用的情形。

３

、保证上市公司的住

所独立于承诺人。（三）保证上市公司的财务独立

１

、保证上

市公司建立独立的财务部门和独立的财务核算体系，具有规

范、独立的财务会计制度。

２

、保证上市公司独立在银行开户，

不与承诺人共用银行账户。

３

、保证上市公司的财务人员不在

承诺人及其第一大股东、全资附属企业、控股公司兼职。

４

、保

证上市公司依法独立纳税。

５

、保证上市公司能够独立作出

财务决策，承诺人不干预上市公司的资金使用。（四）保证上

市公司机构独立

１

、保证上市公司建立健全股份公司法人治

理结构，拥有独立、完整的组织机构。

２

、保证上市公司的股

东大会、董事会、独立董事、监事会、总经理等依照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独立行使职权。（五）保证上市公司业务独立

１

、保

证上市公司拥有独立开展经营活动的资产、人员、资质和能

力，具有面向市场独立自主持续经营的能力。

２

、保证承诺人

除通过行使股东权利之外，不对上市公司的业务活动进行干

预。

３

、保证承诺人及其全资和控股公司避免从事与上市公司

具有实质性竞争的业务。

４

、保证尽量减少承诺人及其第一大

股东、全资、控股公司与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在进行确有必

要且无法避免的关联交易时，保证按市场化原则和公允价格

进行公平操作，并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履

行交易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二、关于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

的承诺 为了保护银广夏及广大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

益，宁夏宁东铁路股份有限公司特作出如下承诺：

１

、本次权

益变动完成后，宁东铁路将继续严格按照《公司法》等法律法

规以及上市公司《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行使股东权利或者

董事权利，在股东大会以及董事会对有关涉及宁东铁路事项

的关联交易进行表决时，履行回避表决的义务。

２

、本次权益

变动完成后，宁东铁路将尽量减少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关联交

易。在进行确有必要且无法规避的关联交易时，保证按市场

化原则和公允价格进行公平操作，并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履行交易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宁东铁路和

银广夏就相互间关联事务及交易所做出的任何约定及安排，

均不妨碍对方为其自身利益、在市场同等竞争条件下与任何

第三方进行业务往来或交易。 三、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鉴于宁东铁路拟通过本次权益变动成为银广夏第一大股东。

为保证银广夏持续、稳定、优质地发展；避免在本次收购完成

后，宁东铁路与银广夏产生同业竞争而损害其权益，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相关规定，宁东铁路就避免同业竞争问

题，承诺如下：

１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宁东铁路将不从事与

上市公司相竞争的业务。宁东铁路将对其他控股、实际控制

的企业进行监督，并行使必要的权力，促使其遵守本承诺。宁

东铁路及其控股、实际控制的其他企业将来不会以任何形式

直接或间接地从事与上市公司相竞争的业务。

２

、在上市公司

审议是否与宁东铁路存在同业竞争的董事会或股东大会上，

宁东铁路承诺，将按规定进行回避，不参与表决。

３

、如上市

公司认定宁东铁路或其控股、实际控制的其他企业正在或将

要从事的业务与上市公司存在同业竞争，则宁东铁路将在上

市公司提出异议后自行或要求相关企业及时转让或终止上

述业务。如上市公司进一步提出受让请求，则宁东铁路应无

条件按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中介机构审计或评估后的公允

价格将上述业务和资产优先转让给上市公司。

４

、宁东铁路保

证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有关规章及《公司章程》

等公司管理制度的规定，与其他股东一样平等的行使股东权

利、履行股东义务，不利用大股东的地位谋取不当利益，不损

害公司和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四、股份转让限制或承诺宁

东铁路受让管理人重整专用账户中的股份后，宁东铁路将依

照相关法律法规，行使标的股份所对应的公司股东的财产权

利和身份权利（包括但不限于表决权、利益分配请求权等）。

宁东铁路承诺，宁东铁路受让的股份自管理人重整专用账户

过户给宁东铁路账户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进行转让。

正在履行中。

资产置换时所作承诺

发行时所作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

承诺

浙江长金实业有限公司

１

、浙江长金实业有限公司将尽快履行与中国农业银行等签

署的《转债协议》项下浙江长金实业有限公司的义务，确保农

业银行在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前解除银广夏的担保责任。

２

、在

农业银行解除公司的担保责任之前，浙江长金实业有限公司

不寻求所持银广夏股份的解除限售。在农业银行解除银广夏

的担保责任后，浙江长金实业有限公司再向银广夏提出对股

份解除限售的申请。

３

、在农业银行解除银广夏的担保责任

前，浙江长金实业有限公司放弃行使所持股份的表决权。

第一项承诺未履

行。

５

、董事会本次利润分配或资本公积金转增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６

、其他综合收益细目：不适用。

单位：元

（六）报告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

象类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提供的资料

２０１２

年

０１

月

０４

日 公司本部 电话沟通 个人 福建王姓投资者 询问股票划转及其影响。未提供书面资料。

２０１２

年

０１

月

０５

日 公司本部 电话沟通 个人 上海刘姓投资者 询问股票划转事宜。未提供书面资料。

２０１２

年

０１

月

０９

日 公司本部 电话沟通 个人 广东陈姓投资者 询问股票划转事宜及复牌时间。未提供书面资料。

２０１２

年

０２

月

０２

日 公司本部 电话沟通 个人

上海朱姓投资者、浙江

张姓投资者

询问股票划转事宜；业绩预亏是否会导致银广夏

暂停上市。未提供书面资料。

２０１２

年

０２

月

０３

日 公司本部 电话沟通 个人 上海陈姓投资者

买股票几乎花光了退休后的积蓄，希望银广夏选

择

＂

牛市

＂

的时候复牌。未提供书面资料。

２０１２

年

０２

月

０９

日 公司本部 电话沟通 个人

湖北王姓投资者、广西

刘姓投资者

询问股票划转事宜。未提供书面资料。

２０１２

年

０２

月

１０

日 公司本部 电话沟通 个人 浙江于姓投资者 询问股票划转事宜。未提供书面资料。

２０１２

年

０２

月

１４

日 公司本部 电话沟通 个人

山东宋姓投资者、内蒙

古斯琴投资者、河北张

姓投资者、辽宁赵姓投

资者

询问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登记办法、复牌时间及

股票划转事宜。

２０１２

年

０２

月

１７

日 公司本部 电话沟通 个人

陕西唐姓投资者、北京

曹姓投资者、广东文姓

投资者

询问重整计划执行进展情况、股票划转事宜及复

牌时间。未提供书面资料。

２０１２

年

０２

月

２１

日 公司本部 电话沟通 个人 江西赵姓投资者 询问复牌时间。未提供书面资料。

２０１２

年

０２

月

２２

日 公司本部 电话沟通 个人 江苏黄姓投资者 询问复牌时间。未提供书面资料。

２０１２

年

０２

月

２７

日 公司本部 电话沟通 个人 广东石姓投资者

询问复牌时间，希望行情好的时候再复牌。未提供

书面资料。

２０１２

年

０２

月

２８

日 公司本部 电话沟通 个人 浙江孙姓投资者 询问复牌时间。未提供书面资料。

２０１２

年

０３

月

０２

日 公司本部 电话沟通 个人

宁夏李姓投资者、四川

金姓投资者、辽宁徐姓

投资者、广东魏姓投资

者、宁夏李姓投资者、浙

江李姓投资者、四川王

姓投资者

询问股票让渡事宜、复牌时间、宁东铁路经营范

围，支持宁东铁路，希望能利用优越的地理条件开

发特殊资源。未提供书面资料。

２０１２

年

０３

月

０５

日 公司本部 电话沟通 个人 广东赵姓投资者 询问让渡股份的原因。未提供书面资料。

２０１２

年

０３

月

０６

日 公司本部 电话沟通 个人

吉林孙姓投资者、四川

周姓投资者、宁夏吴姓

投资者、四川乔姓投资

者、广东钟姓投资者

询问复牌及重整结束时间。未提供书面资料。

２０１２

年

０３

月

０７

日 公司本部 电话沟通 个人 陕西唐姓投资者 询问复牌时间。未提供书面资料。

２０１２

年

０３

月

０８

日 公司本部 电话沟通 个人

宁夏孔姓投资者、宁夏

范姓投资者、广东刘姓

投资者

询问复牌时间及股票数量减少原因。未提供书面

资料。

２０１２

年

０３

月

０９

日 公司本部 电话沟通 个人 广东石姓投资者

询问复牌时间，希望大盘稳定后再复牌。未提供书

面资料。

２０１２

年

０３

月

１２

日 公司本部 电话沟通 个人 广东隋姓投资者 询问股票划转事宜，未提供书面资料。

２０１２

年

０３

月

１４

日 公司本部 电话沟通 个人

广东周姓投资者、黑龙

江张姓投资者、广东周

姓投资者

询问股票数量减少原因。未提供书面资料。

２０１２

年

０３

月

１５

日 公司本部 电话沟通 机构 湖南招商证券 代客户咨询股票数量减少原因。未提供书面资料。

２０１２

年

０３

月

１５

日 公司本部 电话沟通 个人

四川沈姓投资者、宁夏

萧姓投资者、辽宁徐姓

投资者

询问宁东铁路经营范围、复牌时间及股票数量减

少原因。未提供书面资料。

２０１２

年

０３

月

１６

日 公司本部 电话沟通 机构 重庆黄姓投资者 代客户咨询股票数量减少原因。未提供书面资料。

２０１２

年

０３

月

１９

日 公司本部 电话沟通 个人 广东王姓投资者 询问复牌时间。未提供书面资料。

２０１２

年

０３

月

２０

日 公司本部 电话沟通 个人 广东刘姓投资者 询问复牌时间。未提供书面资料。

２０１２

年

０３

月

２１

日 公司本部 电话沟通 个人 宁夏刘女士 询问债权清偿情况。未提供书面资料。

２０１２

年

０３

月

２２

日 公司本部 电话沟通 个人

上海范姓投资者、重庆

石姓投资者

询问让渡股份的锁定期、复牌时间。未提供书面资

料。

２０１２

年

０３

月

２３

日 公司本部 电话沟通 个人 宁夏沈姓投资者 询问股票数量减少的原因。未提供书面资料。

２０１２

年

０３

月

２６

日 公司本部 电话沟通 个人

吉林李姓投资者、广东

吴姓投资者

询问复牌时间。未提供书面资料。

２０１２

年

０３

月

２６

日 公司本部 电话沟通 机构 广东银河证券 代客户咨询股票数量减少原因。未提供书面资料。

２０１２

年

０３

月

２８

日 公司本部 电话沟通 机构 深圳国信证券 代客户咨询股票数量减少原因。未提供书面资料。

２０１２

年

０３

月

３０

日 公司本部 电话沟通 个人 天津周姓投资者 询问股票划转事宜。未提供书面资料。

２０１２

年

０４

月

０６

日 公司本部 电话沟通 个人 宁夏李姓投资者 询问重整进展情况和复牌时间。未提供书面资料。

２０１２

年

０４

月

１０

日 公司本部 电话沟通 个人 江苏张姓投资者 询问重整进展情况和复牌时间。未提供书面资料。

２０１２

年

０４

月

１１

日 公司本部 电话沟通 个人 浙江石姓投资者 询问股票让渡比例。未提供书面资料。

２０１２

年

０４

月

１２

日 公司本部 电话沟通 个人 江苏赵姓投资者 询问复牌时间。未提供书面资料。

２０１２

年

０４

月

１９

日 公司本部 电话沟通 个人

宁夏孙姓投资者、宁夏

张姓投资者

询问复牌时间和股票让渡事宜。未提供书面资料。

２０１２

年

０４

月

２４

日 公司本部 电话沟通 个人

深圳徐姓投资者、江苏

黄姓投资者

询问复牌时间。未提供书面资料。

２０１２

年

０４

月

２５

日 公司本部 电话沟通 个人 上海萧姓投资者 询问复牌时间。未提供书面资料。

２０１２

年

０４

月

２６

日 公司本部 电话沟通 个人

宁夏王姓投资者、贵州

刘姓投资者、四川钟姓

投资者

询问复牌时间及复牌障碍。未提供书面资料。

２０１２

年

０４

月

２７

日 公司本部 电话沟通 个人

上海刘姓投资者、上海

胡姓投资者

询问复牌时间、股票让渡情况和重整进程。未提供

书面资料。

２０１２

年

０５

月

０３

日 公司本部 电话沟通 个人 四川刘姓投资者 询问重整进展情况。未提供书面资料。

２０１２

年

０５

月

０８

日 公司本部 电话沟通 个人 浙江刘姓投资者 询问股票让渡情况。未提供书面资料。

２０１２

年

０５

月

１０

日 公司本部 电话沟通 机构 深圳证券公司 询问股票让渡情况。未提供书面资料。

２０１２

年

０５

月

１０

日 公司本部 电话沟通 个人

河南赵姓投资者、山东

高姓投资者

咨询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事宜；询问何时复牌

２０１２

年

０５

月

１１

日 公司本部 电话沟通 个人

安徽李姓投资者、广东

翁姓投资者、上海投资

者

询问重整进展，希望不退市；询问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

大会情况，准备参加；

２０１２

年

０５

月

１４

日 公司本部 电话沟通 个人 广东刘姓投资者 询问复牌时间和重整进展

２０１２

年

０５

月

１５

日 公司本部 电话沟通 个人 宁夏李姓投资者 询问复牌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０５

月

１６

日 公司本部 电话沟通 个人 山东徐姓投资者

询问复牌时间和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情况。未提供

书面资料。

２０１２

年

０５

月

２１

日 公司本部 电话沟通 个人

四川钟姓投资者、广东

林姓投资者、四川杜姓

投资者

询问复牌时间、股票划转、重整进展及优质资产注

入情况。未提供书面资料。

２０１２

年

０５

月

２２

日 公司本部 电话沟通 个人

深圳投资者、河北白姓

投资者

询问复牌时间、重整进展情况 及股票划转事宜。

未提供书面资料。

２０１２

年

０５

月

２３

日 公司本部 电话沟通 个人 北京刘姓投资者

询问复牌时间和和重整进展情况。未提供书面资

料。

２０１２

年

０５

月

２５

日 公司本部 电话沟通 个人 陕西唐姓投资者 询问复牌时间和重整进展情况。未提供书面资料。

２０１２

年

０５

月

２８

日 公司本部 电话沟通 个人

浙江蔡姓投资者、江苏

宫姓投资者、山东张姓

投资者、浙江叶姓投资

者

询问复牌时间和重整进展情况。未提供书面资料。

２０１２

年

０５

月

３１

日 公司本部 电话沟通 个人 四川刘姓投资者 询问复牌时间和重整进展情况。未提供书面资料。

２０１２

年

０６

月

０６

日 公司本部 电话沟通 个人 宁夏李姓投资者 不理解重整为什么延期。未提供书面资料。

２０１２

年

０６

月

０７

日 公司本部 电话沟通 个人

江苏张姓投资者、浙江

石姓投资者

询问重整延期原因。未提供书面资料。

２０１２

年

０６

月

１１

日 公司本部 电话沟通 个人 浙江林姓姓投资者

询问复牌时间和延期原因，是否有退市风险。未提

供书面资料。

２０１２

年

０６

月

１５

日 公司本部 电话沟通 个人 山东李姓姓投资者 询问股票数量减少原因。未提供书面资料。

２０１２

年

０６

月

２０

日 公司本部 电话沟通 个人

吉林李姓投资者、四川

刘姓投资者

询问复牌时间及重整进展情况。未提供书面资料。

七、财务报告

（一）审计意见

半年报是否经过审计

□

是

√

否

（二）财务报表

是否需要合并报表：

√

是

□

否

１

、合并资产负债表

编制单位： 广夏（银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 元

项目 附注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２９６

，

０１９

，

１１１．４５ ４

，

２６５

，

５４６．７２

结算备付金

拆出资金

交易性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１２４

，

７９７．８５ １２４

，

８２７．７１

预付款项

应收保费

应收分保账款

应收分保合同准备金

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１４

，

７４１

，

２２１．８３ ９５

，

６４９

，

１６８．３２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存货

４

，

９３５

，

５７４．１８ ４

，

９３５

，

５７４．１８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流动资产合计

３１５

，

８２０

，

７０５．３１ １０４

，

９７５

，

１１６．９３

非流动资产：

发放委托贷款及垫款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持有至到期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１

，

７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７５０

，

０００．００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２４１

，

３２１．１７ ２５７

，

０２７．０２

在建工程

工程物资

固定资产清理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无形资产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递延所得税资产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１

，

９９１

，

３２１．１７ ２

，

００７

，

０２７．０２

资产总计

３１７

，

８１２

，

０２６．４８ １０６

，

９８２

，

１４３．９５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向中央银行借款

吸收存款及同业存放

拆入资金

交易性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２３

，

３２２

，

２４７．８５ ２３

，

３２２

，

２４７．８５

预收款项

６

，

１４５

，

１８５．６３ ６

，

１７５

，

１８５．６３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应付职工薪酬

１

，

０６０

，

５０４．９６ １

，

３１９

，

７５８．１６

应交税费

４５

，

０５８

，

２４５．１０ ４５

，

０５１

，

８７２．１２

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４８４

，

９９２

，

４７６．６８ ５０７

，

２０４

，

１７８．３７

应付分保账款

保险合同准备金

代理买卖证券款

代理承销证券款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２２０

，

７１３．８８ ２

，

２６９

，

０１７．２８

流动负债合计

５６０

，

７９９

，

３７４．１０ ５８５

，

３４２

，

２５９．４１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７

，

８６３

，

５５８．８８ ７

，

８５１

，

２４０．９７

应付债券

长期应付款

专项应付款

预计负债

２４

，

９８２

，

２５６．０７ ２４

，

９８２

，

２５６．０７

递延所得税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３２

，

８４５

，

８１４．９５ ３２

，

８３３

，

４９７．０４

负债合计

５９３

，

６４５

，

１８９．０５ ６１８

，

１７５

，

７５６．４５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实收资本（或股本）

６８６

，

１３３

，

９９６．００ ６８６

，

１３３

，

９９６．００

资本公积

９４９

，

５２１

，

３９１．０１ ７４２

，

８８５

，

１６７．７７

减：库存股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１

，

７４９

，

１６０．９１ １

，

７４９

，

１６０．９１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１

，

９１２

，

１２７

，

０３９．４２ －１

，

９４０

，

８７４

，

５７９．７４

外币报表折算差额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２７４

，

７２２

，

４９１．５０ －５１０

，

１０６

，

２５５．０６

少数股东权益

－１

，

１１０

，

６７１．０７ －１

，

０８７

，

３５７．４４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计

－２７５

，

８３３

，

１６２．５７ －５１１

，

１９３

，

６１２．５０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总

计

３１７

，

８１２

，

０２６．４８ １０６

，

９８２

，

１４３．９５

法定代表人：孟虎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萍 会计机构负责人：张萍

２

、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单位： 元

项目 附注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２９５

，

９６２

，

０７２．３５ ４

，

００８

，

３４２．５０

交易性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预付款项

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７

，

０９２

，

２４１．１９ ８８

，

０２８

，

１０２．４３

存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流动资产合计

３０３

，

０５４

，

３１３．５４ ９２

，

０３６

，

４４４．９３

非流动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持有至到期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７

，

１９８

，

７０３．１４ ７

，

１９８

，

７０３．１４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６７

，

８５８．１９ ７３

，

９９１．７３

在建工程

工程物资

固定资产清理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无形资产

开发支出

商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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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夏（银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重整计划执行进展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８

日，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０

）银民破字第

２－４

号《民事裁定书》，批准广夏（银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

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９

日起，重整计划由债务人广夏（银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负责执行，管理人监督。

本公司将认真执行重整计划，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广夏（银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八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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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会议通知发出的时间和方式

关于召开广夏（银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的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７

日以书面、传真、电子邮件和电话形式发出。

二、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和方式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０

日，广夏（银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在宁夏银川市北京中路

１６８

号

Ｃ

座三楼会议室召开，会议召

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董事孟虎、鲍金全、柏青、赵明杰、张智谋、段喜民、独立董事张文君、袁晓玲、潘忠宇出席本次会议，部分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

议。

四、议案内容及表决情况

１

、审议通过《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１

票弃权。

张智谋董事对《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投弃权票，理由是：表决依据不充分。

２

、审议通过《关于冯家海先生辞去副总裁职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同意冯家海先生辞去公司副总裁职务。冯家海先生辞职后不再担任公司其他职务。

五、独立董事关于高级管理人员变动的独立意见

公司副总裁冯家海先生因个人原因向董事会申请辞去副总裁职务，我们认为：冯家海先生申请辞去副总裁职务的相关程序符合《公

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程序合法有效。基于独立判断，同意冯家海先生辞去公司副总裁职务。（独立董事：张文君、袁晓玲、潘忠

宇）

特此公告。

广夏（银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八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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